
   

理學院「物理學系碩士班」輔系科目表 

 
109年 11月 24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年 05月 21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年 06月 09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年 06月 23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修讀本系碩士班為輔系之學生，最低應修習學分數 9學分。 

 

第二條 通過課號 PH5、PH6、PH7、PH8、PHT 開頭之非專題之三學

分課程至少二門，其中量子力學 I、古典力學 I、電動力學

I和統計力學 I應至少通過一門。 

 

第三條 限修學分：類似科目之抵免須經本系認可，扣除免修外至少

修習 9學分以上。 

 

第四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國立中央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輔學程

辦法」辦理。 


